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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玉里高中 112學年度特殊教育知能研習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系列研習」實施計畫 

「融合教育下，我們提供給特教生支持」 

一、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 

（二）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二、目的： 

(一) 增進教師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瞭解 CRPD之精神，於教學過程中能關照身心障

礙學生學習需求，進一步營造適性學習環境。 

(二) 增進身心障礙學生及普通班學生對於 CRPD的概念，進一步創造友善融合教育

環境。 

(三) 增進教師對學習障礙者的認識，能在教學過程中協助學障學生順利學習。 

三、辦理單位： 國立玉里高中教務處特教組。 

四、參加對象： 

（一） 全校學生、全校教師。 

五、 研習資訊： 

（一） 研習課程：詳如附件一 

教師場：「融合教育下，我們提供給特教生支持」 

（二） 研習時間：113年5月15日（三）14:10-16:00。 

（三） 研習地點：行政大樓4-2會議室。 

（四） 研習講師：李坤融（講師介紹詳如附件二）。 

（五） 研習聯絡人：賴韋君組長（電話：03-8886171#241）。 

六、 報名暨錄取公告： 

（一） 請參加人員於113年5月15日前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縣市特教

研習」項下→「開啟查詢」搜尋關鍵字「融合教育下，我們提供給特教生支

持」後點選報名。 

報名連結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_three.php?id=583616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_three.php?id=58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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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錄取名單請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查詢，錄取資訊將不另行通知；

經錄取因故無法參加者，請務必事先與承辦研習單位聯繫及辦理請假。 

七、 注意事項： 

（一） 研習須簽到、簽退。全程參與研習之人員核予研習時數2小時，因故無法

全程出席之人員，須事先向承辦人請假，並依實際出席情況核予研習時數。 

（二） 經錄取後若需請假者，請務必於研習前三日提早告知，以便承辦單位通

知備取人員。 

（三） 請自備環保杯具，研習會場不供應紙杯。 

八、 經費來源：由113年度特教經費項下支應。 

九、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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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國立玉里高中 112學年度特殊教育宣導研習 

「還好我是學習障礙者，特教身份對我的意義」 

課程表 

研習日期：113 年 5 月 15 日（三）1410至 1610 

研習地點：行政大樓 4-2會議室。 

時間 課程 主持人／講師 

14:00～14:10 報到 特教組 

14:10～15:30 融合教育下，我們提供給特教生支持 李坤融講師 

15:30～16:00 問題討論與交流 李坤融講師 

16:10 賦歸 特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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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講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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